


确保所有污染物达标排放，

(二 ) 有机废气须经处理设施处理后排放， 排放须达到《挥

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》 (DB61/T1061-2017) 的标准要求。 餐

饮油烟排放须达到《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》(GB18483-2001)标准

限值。

(三)废水排放须达到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 (GB8978-2019)

三级标准。

(四)项 目应选用低噪声设备， 设备采取隔声、 减震等措施，

厂界 噪声应满足 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 噪声排放 标 准》

(GB12348-2008) 2类区标准限值要求 。

(五) 油污棉纱、 废活性炭、 显影废液、 定影废液等废危险

废物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。

三、 项目建设中须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

工程同时设计、 同时施工、 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

制度， 落实各项环境保护措施。

四、 项目建成后， 依法按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及时开展竣工环

保验收工作。

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服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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